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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鄭召集委員麗君補充說明。（不在場）召集委員不在場。 

第(一)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須交由黨團協商。」第(二)案經第 4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

黨團進行協商，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一案。 

七十一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、委員

劉建國等 16 人、委員林佳龍等 25 人、委員潘孟安等 18 人及委員邱志

偉等 22 人分別擬具「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

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3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經第 4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黨團進行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

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二案。 

七十二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錦隆等 21 人擬具「民法

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3 次會議

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主席：本案經第 4 會期第 13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黨團進行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

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三案。 

七十三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30 人擬

具「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

16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主席：本案經第 4 會期第 16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黨團進行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本案作如下決議：

「協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四案。 

七十四、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台灣

金融研訓院、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、財團法人住宅地震

保險基金、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、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

保護中心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暨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

103 年度預算書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6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

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經第 4 會期第 16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黨團進行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本案作如下決議：

「協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五案。 


